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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医疗保障局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补助

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德人社发[2017]212号、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作方案。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基本概况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550元，其中:中央财政人均补助440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为110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省级承担85%，剩余15%由州、县市承担，比例为瑞丽市3:7，因此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纳入本部门年度同级财政预算。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及州医保局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550元，其中:中央财政人均补助440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为110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省级承担85%，剩余15%由州、县市承担，比例为瑞丽市3:7，因此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纳入本部门年度同级财政预算。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资金：6847.51万元其中包括：上级补助资金6703.71万元，市级资金143.8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可行性：根据《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及州医保局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550元，其中:中央财政人均补助440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为110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省级承担85%，剩余15%由州、县市承担，比例为瑞丽市3:7,因此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纳入本部门年度同级财政预算。
（二）总体思路：稳定参保覆盖率，确保2020年各类资助参保对象应保尽保，财政部门要按时足额预算，如期划入州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专户。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四）预期成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到位，保证基金运行安全。
项目实施成效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财政配套到位，保证基金运行安全。

